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高醫岡山醫院會議場地租借使用管理要點 
 

114.10.14 114學年度第5次行政首長會議通過 
114.11.27 高醫岡管字第1141002189號函公布 

 
第 1 條 為適當利用與有效管理本院現有會議場地，特訂定本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 2 條 本院會議場地，指本院大樓內講堂、會議室、討論室及廣場等空間，不含大廳及大

樓外空間。 
第 3 條 會議場地收費標準、方式及申請書類，另公布於本院網站。 

第 4 條 場地申請 
一、本院會議場地租借之對象，包括政府機關、學校及經合法登記有案之機關團

體，但本院保有空間配置權，可視申請活動性質、會議人數等因素，調整使

用空間、數量，並於活動前將調整決定通知申請單位。 
二、使用單位申請本院會議場地，採先申請先預約使用為原則，同一場地遇有檔

期重複時，後申請者列為候補，但本校或本院因臨時性重要會議時，本院有

權取消借用場地或通知原使用單位改期舉行，原使用單位不得異議或請求賠

償。 
三、院內單位申請會議場地，僅限於舉辦院內活動用途，並應檢附議程表在院內

網站線上申請，經總務室審核辦理。使用單位如有假借名義申請或違反規定

者，提報院方議處之。 
四、院外單位以函文或會議場地租借使用申請書提出申請，經核准通知後，應於

使用日前預先向本院出納組繳納相關費用，未於期限前繳清費用者，取消借

用申請。 
五、會議場地之預約使用，以申請日起一年內為限，遇特殊情況須專案提出申請。

申請獲准後，不得任意變更或移做他用；因故不能如期使用者，應於使用日 
前 5 日，取消借用申請，逾期不予退費。 

第 5 條 場地使用 
一、使用單位有張貼海報需要時，應依本院文宣品張貼管理辦法規定申請，不得

任意張貼，並於活動後負責撕除復原，違者每一張貼物應繳交本院清除費新

台幣(下同)1000 元，未繳納者拒絕再借用。數位海報須提供符合本院電子看板

播放格式之檔案。 
二、會議場地使用須遵守本院施工、用電、消防與公共安全等相關規範，對其展

品、室內外招牌及攤位設計裝潢結構，應自行投保火災、竊盜、水漬及公共

意外責任等保險(含因電梯意外所致之責任險及因颱風、地震、洪水、豪雨或 
其他天然災害所致之賠償責任等)或自行承擔賠償責任。 

第 6 條 場地復原 
一、使用單位應維護場地整潔及妥善使用各項設施，除指定處所外，會議場地禁

用餐點及飲料，使用完畢時應負責回復原狀，經本院承辦單位清點驗收後始

得離場。如須代為清理場地及廢棄物，本院將酌收清潔費。 
二、活動或展示期間(含展示前後之籌備及撤離)，因可歸責使用單位情事致會議場

地或其設備毀損時，應負責回復原狀或照價賠償。 

第 7 條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補充之。 

第 8 條 本要點經首長會議審議通過，陳請院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高醫岡山醫院 
                                       會議場地租借使用收費標準          (114.10) 

                                       
 

場地名稱 位置 容納人數 

場地費(元/日)備註 

院外單位借用 
(定價)100% 

院外借用單位與

本醫院合辦(協
辦) 

70% 

本醫院與學校暨體系醫院單位主

辦 

有經費來源50% 無經費來源 

大講堂 3樓、5樓 233人 10,000 7,000 5,000 

另案核准 

第一會議室 11樓 70人 6,000 4,200 3,000 

第二會議室 11樓 30人 4,000 2,800 2,000 

第三會議室 3樓 28人 4,000 2,800 2,000 

討論室A 11樓 15人 1,000 700 500 

討論室B 11樓 10人 1,000 700 500 

討論室C 11樓 10人 1,000 700 500 

講堂廣場 3樓 100人 9,000 6,300 4,500 

備註 

一 、收費標準以日為單位 08:00～18:00、晚上需另計一日(18:00～22:00)，超時以小時

為計。 
二 、會議場地僅提供基本設備包含空調、燈光、擴音設備、電腦及投影設備，使用視

訊設備，使用場地用餐時(大講堂除外)，收取清潔費 1,000 元(約二小時) 。 
三 、場地佈置時段，以各會議場地每時段定價收費之 1 折計算。 
四 、凡例假日及晚上借用須另行支付會場管理員加班費，每人每小時以 250 元計，工

作時數至少一時段，如需會場管理員配合延長工作時間或協助用餐事宜，則依實

際出勤時數合併計算，不滿一小時則以一小時計算。 
五 、繳(退)費請至本醫院 11F 出納組辦理(TEL:(07)6261000 轉 8040)，或電匯至戶名：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高醫岡山醫院， 銀行代碼 812：台新商業銀行岡

山分行、帳號：20810166889999 

附件一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高醫岡山醫院 

會議場地租借使用優惠原則 

項目 性質類別 借用單位 場地費 

一 本醫院單位主辦 

1 
本醫院單位主辦之對內教學演講、

研討會及慶典活動 院內單位、公家機關 不收費 

2 
本醫院單位主辦、院外單位協(合)
辦或本醫院單位與院外單位共同主

辦之研討會及活動 

學會、協會、公會、基金會

等合辦或共同主辦 
(1)五折(有經費來源)  
(2)另案核准(無經費來源) 

二 院外單位主辦，本醫院合(協)辦之研討會及活動 

1 與本醫院相關之研討會及活動 學會、協會、公會、基金會

等 七折 

2 
設址於本醫院之學會、協會、基金

會等 
學會、協會、公會、基金會

等 三折 

3 提供本醫院免費名額 學會、協會、公會、基金會

等 

(1)五折(免費名額高於場地

費) 
(2)免費名額高於場地費時

，申請經核准免收場地

費時，仍需支付定價15%
場地維運費用 

4 院外公司廠商展示或辦說明會 院外公司廠商 不優惠 

三 學校(高醫大)或體系醫院借用本院會場 

1 
學校單位或體系醫院主辦慶典活動

及對內教學、畢業典禮、論文發表

等 

(1)學校學生上課由教師借用 
(2)教師為本校、院職員 不收費 

2 
學校單位或體系醫院單位主辦、院

外單位協(合)辦或共同主辦之研討

會及活動 
學校單位、體系醫院 (1)五折(有經費來源) 

(2)另案核准(無經費來源)  

3 
學校單位或體系醫院單位合(協)
辦、院外單位主辦之研討會及活動 學校單位、體系醫院 七折 

備註 

一、申請經核准免收場地費時，借用單位仍須支付定價 15%之場地維運費用(包含設備、水

電、清潔及人力等) 
二、定義活動主辦與合辦（協辦）性質，依據申請文件或會議資料之標示為主。 
三、非上班時段，會場管理員加班費由借用單位支出。 
四、如有特殊情形者，須另案申請核准。 

 
 
 
 
 

附件二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高醫岡山醫院 
      會議場地租借使用申請書 

 
申請單位 

 
聯絡人
資訊 

姓名：
電話： 
E-mail： 

公司名稱

統一編號 
 地 址 

網 址 

 

會議名稱 
或講題 

 
(請提供議程) 主講者 

 

主(合)辦
單位 

單位： 
負責人： 職稱： 聽講對象 

 

借用日期 
 

聽講人數 
 

核准簽呈

字號 

(請提供核准簽呈) 

借用 

場地 

□大講堂 □第一會議室 □第二會議室 □第三會議室 

□討論室A □討論室B □討論室C □講堂廣場 

 
場 地 費 
(承辦人填) 

 

 
 
 

場地布置 

一、會議場地僅提供基本設備包含空調、燈光、擴音設備、電腦及投影設備，使用視訊設備，使

用場地用餐時(大講堂除外)，收取清潔費1,000元(約二小時) 。 
二、場地佈置時段，以各會議場地每時段定價收費之1折計算。 

 
□會場管理員  人(凡例假日及晚上借用須另行支付會場管理員加班費，每人每小時以 250元
計，工作時數至少一時段，如需會場管理員配合延長工作時間或協助用餐事宜，則依實際出勤時

數合併計算，不滿一小時則以一小時計算。) 

備註：請學員自備環保餐具，本院會議場地不供應免洗竹筷及紙杯。 

申請人 單位主管 
總務室 
承辦人 

總務室 
出納組 

總務室 
主任 

管理中心 
主任 副院長 院長 

        

附件三 


